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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丘北县公开商调紧缺专业机关事业
单位工作人员公告

为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，加强全县干部队伍建设，

优化人员结构，经研究，丘北县决定面向县外公开考察商调

紧缺专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公开商调范围

丘北县外在职在编符合调动条件的公务员（含参照公务

员法管理单位人员）及事业人员。

二、公开商调基本条件

（一）报名人员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政治、业务素质，品行端正，实绩突出，

群众公认。

2.公务员年度考核均为称职（合格）及以上等次。

3.报名人员年龄在 35周岁以下。

4.热爱工作，公道正派，事业心责任感强。

5.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。

6.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
7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参加公开商调

1.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

的。

2.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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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到单位工作未满服务年限或对转

任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。

4.尚在新录（聘）用试用期的。

5.尚在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的。

6.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三、公开商调的职位及专业

本次公开商调紧缺专业包含交通运输类、水利类、环境

科学与工程类、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、建筑类、法学类、

计算机类等。具体职位根据报名情况在编制范围内合理确定。

四、公开商调程序

（一）公开报名

1.报名时间：2021年 4月 12日至 2021年 4月 23日（08：
00—11：30，14：30—17：30）。

2.报名地点：中共丘北县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股（丘北

县锦屏镇政通路 1号，县委四楼 411室）。

3.报名方式：本次商调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，报名

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4.需提供的报名材料:（1）《2021年丘北县公开商调紧

缺专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报名表》；（2）《全国干部人

事档案专项审核专用干部任免审批表》；（3）《公务员录用

审批表》或《事业单位聘用审批表》；（4）《公务员登记表》；

（5）身份证复印件。以上报名材料各提供 1份复印件，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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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须在正面上方注明“此件与原件一致、经办人、复印日期”

后加盖公章，要求内容清晰、印章可辨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

组织人事部门按要求对报名人员提交的材料进行资格审

核。

（三）考试和考察

根据报名情况，适时对资格审核合格人员进行考察和考

试。考察采取实地走访、开展面谈、查阅档案等多种形式，

全面了解商调对象的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、能力素质、遵纪

守法、自律意识、学习和工作表现、岗位匹配程度以及需要

回避的情况等内容。考试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式进行，具体

事宜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拟定人选

用人单位根据资格审核和考试、考察等情况，综合研究

后，提出拟商调人选意见报组织部门汇总。

（五）公示

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用人单位提出的拟商调人选意见，

经审核和研究讨论同意后，按有关程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

5天。

（六）组织商调

公示期满，对没有问题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调动的，按有

关规定办理调动手续；对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的，取

消调动资格；对反映有严重问题，但一时难以查实的，暂缓



— 4 —

调动，待查实后再作出决定。公开商调工作中，如出现商调

对象所在单位或组织部门不同意商调，可顺延递补继续商调；

如出现商调缺额，可以取消本次商调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报名人员须保持通讯畅通，以便通知有关事宜。

（二）报名人员与商调要求的资格条件不符或提供虚假材

料的，即取消其商调资格。

（三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至报名时间为止，拟报名参加

公开商调人员可电话咨询有关商调事宜。

联系电话：4669022，4126084

联系地址：丘北县锦屏镇政通路 1号县委四楼 411室

附件：《2021年丘北县公开商调紧缺专业机关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报名表》

中共丘北县委组织部 丘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4月 12日


